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
110年11月9日  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10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107年5月10日行政院院授人組字第10700406441號函修正「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5月31日總處組字第1010038261號函「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參考作業流程」。
（三）教育部105年8月9日修正「教育部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考評作業要點」。
（四) 行政院111年1月22日院授人組字第11120001021號函修正。
二、目的：
為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活化公務人力運用，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提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三、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以下簡稱委外）方式：
（一）整體業務委外：得將屬公共服務或執行性質之整體業務委外，或將現有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二）部分業務委外：
1、內部事務或服務：內部事務或對外提供服務之業務，得委託民間機構辦理。
2·輔助行政：得視需要將業務委託，使其居輔佐地位，從旁協助執行部分管制性業務。
四、委外業務項目：（一）資訊服務。（二）保全服務。（三）清潔事務。（四）環境綠化。
     （五）事務機器設備租賃及維護。
（六）公務車輛。
（七）文書繕打。 （八）其他。
五、成立委外專案小組；為推動業務委外事宜，特設專案小組。
（一）委員由秘書、總務主任、人事主任、主計主任、庶務組長組成， 若未符合性別比例規定時，   得由校長遴聘其他委員擔任 ，並由總務主任為召集人，負責策劃督導及專案小組成員之聯繫•遇有重大業務委託時，得由校長指派增加小組委員，必要時亦得邀請需求單位主管或外部學者、專家，擔任專案小組成員。
（二）由人事單位定期管考委外辦理成效等作業。
六、專案小組任務
（一）檢討委託民間辦理項目：通盤檢討適合委外之業務，評估其可行性及經濟效益，擬訂實施時程。
（二）決定委託民間辦理方式：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政府採購法、民法、國有財產法等相關法規，評估業務委外辦理之適法性。
（三）訂定委託契約，應與受託之民間機構依相關法令訂定適當契約或相關文件；並將委託民間機構執行公共任務之項目，明定於雙方簽訂之契約中。
（四）監督查核：應依契約規定及內部控制制度，對受託之民間機構進行監督及查核，其方式得於契約中約定實施定期或不定期之查核（含書面報告及實地查核等方式），相關查核報告並得要求受託之民間機構提供量化及質化面向評估指標及結果。
七、作業程序
（一）運作專案小組：於編列次年度概算前及該年度年底，以至少每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得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開臨時會議。
（二）審議委外項目及內容：
        1.規劃次年度委外案件。
 2.檢討本年度委外履約情形及其辦理成效、確認次年度委外案件及 
    其契約簽訂內容是否因應本年度履約情形而須變更之情形等。
 3. 各單位委託民間辦理案件，應填具申請單(附件一)，先交專案小組審議後，依行政程序 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完成之委託民間辦理案，應將合約送本小組列管。
      （三）審議結果簽陳校長核定。
 八、管制考核
（一）自評：本校應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成效評核表」中之自評部分，送國教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辦理複評。
（二）複評：國教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辦理複評時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參與，必要時並得辦理實地考評。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於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bookmark: _GoBack]附件一         國立嘉義高工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申請單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事項
	

	委託民間辦理理由
	

	委託民間辦理期間
	

	預估經費需求（請詳列計

算方式）
	

	預期效益
	

	承辦人
	

	單位主管
	

	總務處
	

	人事室
	

	主計室
	

	會簽相關單位
	

	
校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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